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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高雄春天藝術節2016年歌仔戲劇本創作徵選計劃(13893039_10431352300A0C_ATT

CH1.doc)

主旨：本局辦理「高雄春天藝術節2016年歌仔戲劇本創作」徵選

計劃，惠請協助公告，至紉公誼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計劃為鼓勵更多戲劇文學領域人才投入傳統戲劇創作，

以期帶動傳統戲劇產業永續發展，特辦理歌仔戲劇本創作

徵選，以促進歌仔戲表演藝術多元樣貌之發展。

二、收件期間：自104年12月1日至105年1月15日止。相關計劃

說明及送件表單請至本局官網http://www.khcc.gov.tw/

最新消息下載。

正本：基隆市文化局、臺北市政府文化局、桃園市政府文化局、新北市政府文化局、新

竹縣政府文化局、新竹市文化局、宜蘭縣政府文化局、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

局、臺中市政府文化局、彰化縣文化局、南投縣政府文化局、花蓮縣文化局、雲

林縣政府文化處、嘉義市政府文化局、嘉義縣文化觀光局、臺南市政府文化局、

臺東縣政府文化處、屏東縣政府文化處、福建省連江縣政府文化局、金門縣文化

局、澎湖縣政府文化局、文化部、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、國家表演藝術

中心-國家兩廳院《PAR表演藝術》

副本：本局表演產業中心 2015-09-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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